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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最近一期(T-1或T-1/2)數值 T年12月31日預估值 (T+1)年12月31日預估值

 C0 ：資產風險--關係人風險

 C1 ：資產風險--非關係人風險

 C1O：資產風險--非股票之資產風險

 C1S：資產風險--非關係人股票風險

 C2 ：保險風險

 C3 ：利率風險

 C4 ：其他風險

 調整後風險資本總額

 自有資本-法定最低要求總額(註一)

 自有資本-公司風險容忍度總額(註二)

 調整後自有資本總額

 資本適足比率（RBC）(註三)

 未來財務強化計劃

註三：所稱「資本適足比率（RBC）」，係指「調整後自有資本總額」÷「調整後風險資本總額」×100％

人身保險業資本適足性自行評估表

註一：所稱「自有資本-法定最低要求總額」，係指在符合保險法所訂最低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下所需的自有資本總額

註二：所稱「自有資本-公司風險容忍度總額」，係指在符合公司內部所訂最低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率下所需的自有資本總額

填表日期：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